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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

( i )  闡述本港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況；

( i i )  匯報有 關第㆓ 次泊車 位需求 研究 (“第㆓次需求研

究” )的主要結果及建議的緩解措施。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㆒九九五年十㆓月完成的第㆒次“泊車位需求研究”

(“第㆒次需求研究 ” )，探討了泊車位供求和相關的問題，並建

議解決有關問題的緩解措施。“第㆒次需求研究”的結果已

在㆒九九六年㆓月提交各委員參閱，此後當局每年都向各委

員提交實施有關建議的進度報告，以及最新的泊車位供求情

況，而對㆖㆒次提交最新供求情況的日期是㆓零零零年十㆓

月。

3. “第㆒次需求研究 ”完成後，社會情況已有改變，以致
出現了㆒些值得關注的新問題，同時有需要修訂㆒些假設和

預測。在這情況㆘，當局在㆓零零零年五月展開“第㆓次需

求研究”，目的是全面檢討有關目前和日後泊車位需求的問

題、評估泊車位供求的相關問題，以及建議解決㆖述問題的

措施。當局亦藉此研究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定

的泊車位供應量，而有關標準與準則的對㆖㆒次修訂是在㆒

九九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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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供求情況目前的供求情況目前的供求情況目前的供求情況

4. 主要在實施了“第㆒次需求研究”建議的緩解措施

後，整體泊車位供應情況已有所改善，詳情如㆘表所載：

19 94 年 (“第㆒次需求

研究 ”基準年 )

2 0 00 年 (“第㆓次需求

研究 ”基準年 )

車輛類別 領有牌照

的車輛數目

泊車位過剩 (+ )

／短缺 ( - )

領有牌照

的車輛數目

泊車位過剩 (+ )

／短缺 ( - )

私家車 (1 ) 2 6 5 , 4 00 3 4 7 , 5 00

小型客貨車
( 1 )、 ( 2 )

 4 8 ,10 0 4 0 , 20 0

總數 313 ,5 00

 + 9 3 , 0 00

3 8 7 , 7 00

 + 8 2 , 0 00

貨車 ( 2 ) 7 5 , 60 0  - 3 5 , 7 00 7 0 , 80 0  - 9 , 00 0

旅遊巴士 4 , 200  -  2 ,100 6 , 2 00  - 3 , 30 0

電單車 19 , 50 0  -  9 , 0 00 2 5 ,10 0  - 9 , 00 0

註： (1) 在”第㆓次需求研究”㆗，小型客貨車列入私家車㆒類，以便進行分析，原因是據觀察所得，
小型客貨車實際㆖可以停泊在私家車泊車位。表㆗所載的私家車/小型客貨車過剩泊車位，包
括住宅用㆞和非住宅用㆞的泊車位。

(2) 為了比較“第㆒次需求研究”和“第㆓次需求研究”的同類資料，“第㆒次需求研究”㆗的
貨車數目曾作調整，沒有把小型客貨車計算在內。

5. 從㆖表可見在㆓零零零年，私家車泊車位有過剩的情

況 。 在 貨 車 方 面 ， 短 缺 的 泊 車 位 數 目 已 由 ㆒ 九 九 ㆕ 年 的

35  700 個，減至㆓零零零年的 9  000 個。至於旅遊巴士方面，

增加的需求比增加的供應量稍多，因此整體情況較㆒九九㆕

年為差。電單車方面，增加的供應大致㆖配合增加的需求

量，故此短缺情況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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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預測預測預測

6. “第㆒次需求研究”制訂的泊車位需求預測模式，為

預測日後的泊車位需求提供了基本的工具。“第㆓次需求研

究”改良和修訂了㆖述模式，加入了最新的規劃假設和參

數。㆘表撮錄在㆓零零六和㆓零㆒㆒這兩個設計年份的泊車

位供求情況。

2000年 (“第㆓次需求
研究”基準年)

2006 年預測 2011 年預測

車輛類別

領有牌

照的車

輛數目

泊車位過

剩 (+ )／

短缺 ( - )

預測車

輛數目

泊車位過

剩 (+ )／

短缺 ( - )

預測車

輛數目

泊車位過

剩 (+ )／

短缺 ( - )

私家車 1 347,500 409,500 472,400
小型客貨車 1 40,200 43,400 45,700

總計 387,700
+82,000

452,900
+73,500

518,100
+48,500

貨車 1 70,800 -9,000 78,200 -10,400 82,200 -10,700
旅遊巴士 6,200 -3,300 7,600 -4,100 8,600 -4,800
電單車 25,100 -9,000 32,000 -10,600 37,000 -10,800

私家車私家車私家車私家車

7. 在㆓零零零年的基準年，過剩的夜間私家車泊車位有

82  000 個 2，而預測在㆓零零六年和㆓零㆒㆒年，過剩的數目

會分別減至 73  500 個和 48  500 個。

8. 在㆓零零零年的基準年，過剩的日間泊車位有 97  000

個；預測在㆓零零六年和㆓零㆒㆒年，過剩的數目分別為

107  000 個和 98  000 個。

1 “第 二 次 需 求 研 究 ”把 小 型 客 貨 車 包 括 在 內 ， 原 因 是 據 觀 察 所 得 ， 小 型 客 貨 車
實 際 上 可 以 停 泊 在 私 家 車 泊 車 位 。 在 “ 第 二 次 需 求 研 究 ” 所 作 的 各 項 評 估

中 ， 私 家 車 包 括 小 型 客 貨 車 ， 而 貨 車 則 不 包 括 這 類 車 輛 。

2 所 有 私 家 車 均 需 在 居 住 地 方 (住 宅 用 地 )附 近 有泊 車 位 。 此 外 ， 駕 車 離 家 後 ， 在
辦 公 室 、 商 店 和 娛 樂 場 所 等 其 他 地 方 (非 住 宅 用 地 )也 需泊 車 位 ， 供 停 放 車 輛 之
用 。 可 供 使 用 的 夜 間 泊 車 位 包 括 所 有 住 宅 用 地 的 泊 車 位 ， 以 及 供 車 輛 通 宵 停

泊 的 非 住 宅 用 地 泊 車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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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貨車貨車貨車

9. 在夜間，除了在內㆞通宵停留以及在本港境內開動的

貨車之外，其餘所有貨車都停止運作，需要㆞方停泊。因

此，貨車的泊車位需求與貨車的數目關係密切。以所需的泊

車位而言，貨車可細分為輕型貨車、㆗型和重型貨車，以及

貨櫃車。這㆔類貨車的泊車位供求情況也有差異，當局為了

更準確㆞了解實際情況，已分別探討該㆔個類別的供求量。

㆘表撮錄有關的夜間泊車位供求評估預測： -

2006年預測 2011年預測

車輛類別
預測車

輛數目

泊車位過剩 (+ ) /

短缺 ( - )

預測車

輛數目

泊車位過剩 (+ ) /

短缺 ( - )

輕型貨車 34,300 -2,700 36,100 -2,000
㆗型和重型貨車 29,000 -5,100 30,500 -5,500
貨櫃車 14,900 -2,600 15,600 -3,200

總數 78,200 -10,400 82,200 -10,700

10.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的 基 準 年 ， 輕 型 貨 車 的 泊 車 位 缺 少

4  700 個、㆗型和重型貨車的泊車位缺少 3  800 個，貨櫃車泊

車位則缺少 500 個。輕型貨車泊車位不足的數目，在㆓零零

六年和㆓零㆒㆒年將分別為 2 700 個和 2  000 個。㆗型和重型

貨車泊車位不足之數在㆓零零六年會達到 5  100 個，在㆓零

㆒㆒年則為 5  500 個。貨櫃車泊車位在㆓零零六年和㆓零㆒

㆒年則會分別缺少 2  600 個和 3  200 個。

11 . 在日間，大部分貨車都已出動，所需的泊車位因此遠

較夜間的為少。泊車位和㆖落客貨設施均足以應付日間的需

求。

旅遊巴士旅遊巴士旅遊巴士旅遊巴士

12. 在 基 準 年 ， 旅 遊 巴 士 泊 車 位 在 夜 間 的 短 缺 數 目 為

3  300 個。不足之數在㆓零零六年和㆓零㆒㆒年會分別約達

4  100 個和 4  8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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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與貨車㆒樣，大部分旅遊巴士在日間均會出動，所需

的泊車位遠較夜間的少。不過，我們需要針對管理㆖落乘客

車位的使用問題，尤其是位於某些旅遊點／觀光點的設施。

解決該等問題的緩解措施，以及有關旅遊巴士泊車的㆒般事

項詳列於第 25 至第 27 段。

電單車電單車電單車電單車

14. 在基準年，電單車泊車位在夜間的短缺數目為 9  000

個。這情況不會有太大變化，不足之數在㆓零零六年和㆓零

㆒㆒年分別為 10  600 個和 10  800 個。

15. 至於日間，電單車泊車位在基準年的短缺數目為 600

個。不足之數在㆓零零六年和㆓零㆒㆒年會分別為 1  200 個

和 1  500 個。

各類車輛泊車位供求預測各類車輛泊車位供求預測各類車輛泊車位供求預測各類車輛泊車位供求預測

16. 在㆓零零六年及㆓零㆒㆒年各區域的泊車位供求情況

預測在附件 A 內闡明。

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緩解措施

17. “第㆓次需求研究”檢討了在“第㆒次需求研究”所

持續推行的緩解措施，同時也制訂新的措施。為使供求兩方

面達致平衡，“第㆓次需求研究”擬訂了以㆘㆔類的緩解措

施： -

( i ) 規劃標準指引和規劃程序，例如就旅遊巴士和單

車泊車位的供應制訂新的指引；利用㆖落客貨車

位，供旅遊巴士和貨車在夜間停泊；以及在新建

行車㆝橋及行㆟橋底提供電單車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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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管理現有的泊車設施，例如在辦公時間過後，

利用政府建築物的露㆝㆞方供貨車和旅遊巴士通

宵停泊；把旅遊點／觀光點和商業區附近的路旁

私家車泊車位，改為旅遊巴士和的士的㆖落乘客

車位；及

( i i i ) 通過先進科技解決問題，例如提供泊車位指引系

統，以及即時泊車位資訊系統。

有關建議載於附件 B。這些新的緩解措施有助當局擬訂適當

的解決辦法，以應付個別㆞區／區域的泊車位問題。

18. 以㆘的段落，會詳細說明能最有效㆞處理泊車位供求

情況的主要緩解措施。

檢討檢討檢討檢討《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的泊車位供應《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的泊車位供應《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的泊車位供應《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所訂的泊車位供應量量量量

19.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為新發展區及重建區訂定泊

車位和㆖落客貨車位的標準。有鑑於私家車泊位的過剩數

目，在 90 年代後期有增加的趨勢，當局因此認為有需要檢討

有關的規劃標準。根據研究結果，當局擬訂了㆒套新的建議

泊車位標準和指引，以更切合社會新情況的有關需要。

20. 檢討建議的主要修訂，是私㆟住宅樓宇和資助房屋的

私家車泊車位供應量。私㆟住宅樓宇現行的私家車泊車位供

應標準，視乎有關樓宇位處哪㆒個住宅密度的區域；如屬公

營住宅樓宇發展計劃，則會視乎房屋所屬類別。經修訂的泊

車位供應量，是以㆒個同時適用於私㆟樓宇和資助房屋的綜

合泊車位標準為根據，而該標準亦內設調整因素。在設定泊

車位供應規定時，應用㆖述新標準便將會更有彈性。

21 . 在私㆟住宅樓宇方面，有兩個調整因素會應用於綜合

泊車位標準，這兩個因素分別為“需求指標”和“交通方便

程度”。“需求指標”這因素大致㆖反映擁有汽車的傾向，

並會隨平均住宅單位面積而改變。在考慮“交通方便程度”

的因素時，當局確認接近鐵路車站的樓宇所需的泊車位會較

少，因而在計算鐵路 500 米載客範圍內的樓宇時，有關的泊

車位供應會扣減 15%，此舉符合以鐵路為骨幹的交通運輸政

策。在資助房屋方面，“交通方便程度”的因素與應用於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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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㆒樣。就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現行的“更靈活建

屋組合策略” 3而言，有關的“需求指標”因素會因應這類房

屋單位的可租可賣彈性，調整泊車位的供應量。

22. “第㆓次需求研究”亦已就擬訂的新㆒套私家車泊位

供應準則，對私㆟住宅樓宇及資助房屋發展的影 作出評

估。研究顯示應用新準則後，泊車位的供應將更切合需求，

而整體的過剩邊際數量會㆘降。

23. 研究亦檢討了現行工業樓宇、商業及社區設施的泊車

位及㆖落客貨位標準，結果認為有關的供應量大致切合需

求。

解決貨車泊車位短缺情況解決貨車泊車位短缺情況解決貨車泊車位短缺情況解決貨車泊車位短缺情況

24. 雖然當局的預測顯示，在㆓零零六年貨車泊車位不足

的數目會達約 10  000 個，然而全面實施以㆘的緩解措施，則

有關的短缺情況將可維持在受控制水平內：

( i ) 利用非路旁的貨車㆖落客貨車位，供貨車 /旅遊巴士在

夜間停泊 ;

( i i ) 利用貨櫃車後勤用㆞的貨櫃車停車場，及其他非指定供

應㆞。這類㆞方主要位於新界，㆒般遠離住宅樓宇和市

民活動㆗心；

( i i i ) 在已選定可用㆞點內的新發展區，提供泊車位；及

( iv ) 實行其他緩解措施以提供更多泊車位，例如在考慮發展

商建議的重建計劃時，規定他們提供公用的泊車位和㆖

落客貨車位等。

3 由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起 ， 房 委 會 就 日 後 的 資 助 房 屋 供 應 採 取 了 「 更 靈 活 建 屋

組 合 策 略 」。 房 屋 局 支 持 採 取 這 項 策 略 ， 而 這 項 策 略 會 成 為 房 委 會 的 長 遠 政

策 ， 使 房 委 會 可 以 更 靈 活 地 處 理 建 築 設 計 ， 以 及 處 置 已 建 成 的 單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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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巴士車位供應量指引及有關緩解措施旅遊巴士車位供應量指引及有關緩解措施旅遊巴士車位供應量指引及有關緩解措施旅遊巴士車位供應量指引及有關緩解措施

25. 現行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並沒有為旅遊巴士制

訂泊位及㆖落客車位的指引或標準，鑑於旅遊業在本 經濟

㆗擔當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當局會為旅遊巴士制訂㆒套新指

引，建議應在機場、郵輪碼頭、酒店和旅遊點附近，設置供

旅遊巴士㆖落乘客的停車灣。至於路旁㆖落客設施，必須設

置於備有舒適行㆟道直接通往附近旅遊點的㆞點，而是否劃

設路旁旅遊巴士泊車位，應視乎當㆞的交通情況，以及附近

是否設有公眾停車場而定。再者，應在適當的㆞方設置足夠

的指示牌，指引遊客前往附近的觀光目的㆞。

26. 除了為旅遊巴士制訂㆒套新指引，“第㆓次需求研

究”亦建議多項緩解措施以應付旅遊巴士泊車位供應不足的

問題。主要的幾項措施包括利用短期租約土㆞作泊車用途，

在辦公時間過後開放政府建築物的露㆝泊車設施，供旅遊巴

士停泊，延長 /調整更多夜間路旁泊車位的使用時間，供旅遊

巴士停泊。運輸署會諮詢旅遊事務署，繼續監察落實有關的

改善措施。

27. 當局亦已檢討在主要旅遊點提供泊車設施的事宜，以

及假日在這類㆞點採取的措施，以應付驟然增加的泊車位需

求。主要措施包括在路面情況許可㆘闢設新的或臨時旅遊巴

士泊車位。若因為㆞形限制或路面交通不容許加設車位時，

當局會考慮實施適當的交通管理措施，例如在停車彎外實施

“禁止停車 ”  限制，及由警方控制交通以避免旅遊點附近㆒帶

交通擠塞。與旅遊泊車相關的㆒項事宜，就是當局已同意在

赤柱興建多層停車場連公共交通總站，以配合當㆞的泊車需

求。有關旅遊巴士泊車位和㆖落客設施的檢討，詳情載於附

件 C，該附件也載述在赤柱興建多層停車場的最新情況。

單車泊位供應量指引單車泊位供應量指引單車泊位供應量指引單車泊位供應量指引

28. 鑑於市民要求交通工具符合環保原則的期望日益殷

切，當局建議為單車的泊車位供應制訂㆒套新指引，建議在

設有單車徑的鐵路車站旁，及若住宅樓宇有正式的單車徑直

達鐵路車站，則應在這些㆞方劃設單車停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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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29. “第㆒次需求研究”在㆒九九六年完成後，政府實施

了這項研究所提出的建議，泊車位情況因而大有改善。“第

㆓次需求研究”則提供㆒個實用的大綱，並重新評估了目前

和日後的泊車位供求情況。某些車輛類別 (尤其是貨車和旅遊

巴士 )和若干㆞點實際㆖仍然有泊車位不足的問題，必須設法

解決。

30. 政府會繼續推行“第㆒次需求研究”建議的緩解措

施、“第㆓次需求研究”提議進㆒步修訂的緩解措施，以及

㆒些新訂的緩解措施，力求解決問題。我們會採納“第㆓次

需求研究”所作的評估，並制訂策略計劃，以改善個別車輛

類別和個別㆞區的泊車位情況。跨部門的泊車位事宜工作小

組會定期監察這些計劃的推行情況，確保能夠達到目標。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31 . 請委員細閱文件內容並提出意見。

運輸局

㆓零零㆓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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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預測未來預測未來預測未來預測

Future Forecast

2006泊車情況預測泊車情況預測泊車情況預測泊車情況預測  2006 Parking Situation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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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預測未來預測未來預測未來預測

Future Forecast

2011泊車情況預測泊車情況預測泊車情況預測泊車情況預測  2011 Parking Situation Forecast

-15,000

-10,000

-5,00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私家車/的士/輕型貨車
Private car / taxi / light van

貨車

Goods vehicle

旅遊巴

Coach
電單車

Motorcycle

香港島

HK Island
九龍

Kowloon
新界東

NT East

㆞區㆞區㆞區㆞區  Region

過過過過剩剩剩剩Surplus

短短短短缺缺缺缺Shortfall 新界西包括北大嶼山

NT West include North Lantau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 B1 -

 “第二次需求研究第二次需求研究第二次需求研究第二次需求研究”    建議的緩解措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建議的緩解措施建議的緩解措施

    一直採取的緩解措施一直採取的緩解措施一直採取的緩解措施一直採取的緩解措施：：：：

項目

編號
緩解措施 說明／目的 目標車輛類別

A. 通過規劃程序而採取的緩解措施

1 修訂《香港規劃標

準與準則》

調整新發展計劃的泊車位

供應量

各類車輛

2 泊車轉乘計劃 以鐵路車站作為樞紐，鼓

勵駕車人士在交通要津轉

乘公共交通工具；

紓緩商業中心區的泊車位

需求

私家車和電單

車

3 下車轉乘計劃 在鐵路車站／主要公共交

匯處提供適當的乘客上落

處，以鼓勵駕車人士轉乘

公共交通工具；

紓緩商業中心區的泊車位

需求

私家車、旅遊

巴士和電單車

4 多層停車場 通過賣地計劃和土地發展

計劃，鼓勵在聯用大廈提

供泊車位；

在未能提供足夠泊車位的

特殊情況下，考慮撥款在

劃為社區用地或  “政府、
機構或社區 ”發展用地的地
點設置停車場

各類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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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規定發展商提供公

用的泊車位和上落

客貨車位

如進行發展計劃時須要修

訂批地條件，則要求發展

商提供較多泊車位；

把上落客貨車位用作貨車

和旅遊巴士的夜間泊車位

各類車輛

6 在貨櫃車後勤用地

提供貨車／旅遊巴

士泊車位

放寬在規劃／土地管理方

面的申請程序，以便把有

關地方用作臨時泊車位

貨車、貨櫃車

和旅遊巴士

B. 通過管理現有泊車設施而採取的緩解措施

7 利用短期租約土地

作泊車用途

要求地政總署在適當的情

況下撥出更多短期租約土

地，作泊車用途。在二零

零零年的基準年，作泊車

用途的短期租約土地總面

積約有 1 158 000 平方米
（可供應 15,800 個私家車
位 、 10,900 個 貨 車 位 及
740 個旅遊巴士泊位），
而夜間的使用率約為 75%

各類車輛

8 利用非路旁的貨車

上落客貨車位，供

貨車／旅遊巴士在

夜間停泊

利用逾 10 000 個現有的非
路旁上落客貨車位，供貨

車／旅遊巴士在夜間停泊

貨車和旅遊巴

士

9 把路旁泊車位收費

錶的運作時間延長

至每星期七天

提高路旁咪錶泊車位的使

用率

私家車、貨車

和旅遊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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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辦公時間過後開

放政府建築物的泊

車設施，供公眾停

泊車輛

在辦公時間過後，利用政

府 建 築 物 內 空 置 的 泊 車

位，供公眾停泊車輛 (目前
有 8 幢政府建築物的停車
場 已 在 辦 公 時 間 過 後 開

放，提供 1,100 個私家車
位及 47 個電單車位，作為
收費停車場 )

私家車、小型

客貨車／輕型

貨車和電單車

11 延長／調整更多夜

間路旁泊車位的使

用時間，供貨車／

旅遊巴士停泊

利用合適的路旁空間，供

車輛通宵停泊

貨車和旅遊巴

士

C. 通過先進科技而採取的緩解措施

12 機械泊車系統 提高空間的效益 (適用於樓
宇林立的商業區 )

私家車

  新訂緩解措施新訂緩解措施新訂緩解措施新訂緩解措施

項目

編號
緩解措施 說明／目的 目標車輛類別

A. 通過規劃程序而採取的緩解措施

13 單車泊車位供應指

引

建議在《香港規劃標準與

準則》中，加入新的單車

泊車位供應指引，以便在

新市鎮和設有單車徑連接

鐵路車站的地方，鼓勵市

民使用單車

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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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就電單車泊車位採

用靈活的綜合設計

現行的泊車位標準會繼續

採用，但可以較靈活地指

定某些地方作電單車泊車

位用途 (例如其淨空高度限
制並非太嚴格的空位 )；
利用政府停車場、現有／

日 後 興 建 的 非 路 旁 停 車

場，以及行車天橋和行人

天橋下面的空間，供電單

車停泊

電單車

B. 通過管理現有泊車設施而採取的緩解措施

15 在辦公時間過後使

用政府建築物的露

天地方，供貨車／

旅遊巴士停泊

這項措施是上文第 10 項所
述措施的延伸部分，但目

的特別是為了利用沒有淨

空高度限制的露天地方

貨車和旅遊巴

士

16 把路旁私家車泊車

位改為供旅遊巴士

／的士停泊和上落

乘客的設施

把旅遊點／觀光點和商業

區的部分路旁泊車位改為

供旅遊巴士和的士停泊和

上落乘客的設施

旅遊巴士和的

士

17 加設  “不准停車等
候 ”區，但可供旅
遊巴士和的士使用

在 繁 忙 的 商 業 區 和 旅 遊

區，改善車輛在路邊的活

動和流通情況；

指定為的士和旅遊巴士上

落乘客設施；

供旅遊巴士通宵停泊

旅遊巴士和的

士

18 簡化申請程序，讓

貨車／旅遊巴士暫

時使用空置的私人

發展用地，作泊車

用途

簡化申請程序，准許把目

前空置的私人發展用地暫

時改作露天停車場 (此舉可
大大紓緩新界區 (尤其是屯
門、元朗和北區 )貨車和旅
遊巴士通宵泊車位不足的

情況 )

各類車輛，特

別是貨車和旅

遊巴士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 B5 -

C. 通過先進科技而採取的緩解措施

19 泊車指引系統 利用公共服務廣播或路旁

電子告示牌，例如可變訊

息標誌 (這種系統提供泊車
位資訊，指引駕車人士前

往停車場，或使他們可以

避免駛往已滿座的停車場 )

私家車

20 即時或接近即時的

泊車位資訊系統

通過互聯網為公眾提供即

時或接近即時的泊車位資

訊 (以地圖顯示的全港泊車
位分佈情況，可以作為起

步點，在初期提供  “靜態 ”
的泊車位資訊 )

私家車

21 先進的資訊系統 建議使用多個先進的資訊

系統 (例如通過系統工程，
管理泊車位和上落客貨設

施的系統；監察停車場內

可用泊車位的系統；以及

用以指引並控制貨車和旅

遊巴士活動的車隊管理系

統 )

各類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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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在主要旅遊景點提供泊車設施的情況在主要旅遊景點提供泊車設施的情況在主要旅遊景點提供泊車設施的情況在主要旅遊景點提供泊車設施的情況

(a ) 主要旅遊景點的泊車設施檢討主要旅遊景點的泊車設施檢討主要旅遊景點的泊車設施檢討主要旅遊景點的泊車設施檢討

當局一向以來都有檢討主要旅遊景點的泊車設施情況，

以確保有關設施能滿足本地或外地旅客的需求。最近，當局

檢討了以下幾個主要旅遊景點現有泊車設施及計劃中的改善

項目，結果摘要如下。

泊車設施供應量
地點

現有 計劃中的改善項目

香港仔避風塘／

魚市場

10 個旅遊巴士 /小型
巴士泊車位

17 個私家車泊車位

待《香港仔灣專題研

究》 (在二零零二年
完成 )有結果後，會
預 留 額 外 的 泊 車 設

施，以應付新設旅遊

景點所帶來的需求。

海灘道 (淺水灣 ) 6 個旅遊巴士

12 個小型巴士泊車
位

5 個的士泊車位

4 個旅遊巴士上落乘
客車位

在南灣道往海灘道的

地方設置 1 個泊車
位 ， 供 旅 遊 巴 士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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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碼頭 6 個小型巴士泊車位

171 個私家車泊車位

18 個的士泊車位

六號和七號碼頭附

近設有 1 個供一般
使用的上落乘客停

車處

國際金融中心第二期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竣 工

後，會有 1 300 個私
家車泊車位。

昂坪寶蓮寺 (天壇
大佛 )

14 個旅遊巴士／專
利巴士泊車位

3 個私家車泊車位

10 個的士泊車位

預計在二零零四年建

成，提供 26 個旅遊
巴士／專利巴士泊車

位

40 個私家車泊車位

12 個的士泊車位

大埔墟仁興街附

近的鐵路博物館

63 個私家車泊車位

13 個的士泊車位

在 二 零 零 三 年 或 之

前，在北盛街的車坪

現址興建擬議的停車

場，提供 13 個私家
車、 4 個電單車、 2
個旅遊巴士泊車位。

在寶鄉街大埔臨時街

市現址興建擬議的停

車場，內有 400 個泊
車位，但須視乎各部

門的協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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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柱 (馬坑 ) 8 個旅遊巴士泊車位

135 個私家車泊車位

5 個的士泊車位

房屋署正計劃在日後

興建的盆栽和盆景植

物園設置 8 個旅遊巴
士泊車位。

赤柱 (赤柱海灘 ) 4 個旅遊巴士 /小型
巴士泊車位

126 個私家車泊車位

4 個的士泊車位

赤柱多層停車場連公

共 交 通 總 站 會 提 供

240 個 私 家 車 泊 車

位，預計在二零零五

年建成

當局會繼續檢討其他主要旅遊景點現有泊車設施及計劃中的

改善項目，並會諮詢旅遊事務署有關檢討結果和建議。

(b) 為應付假日期間主要旅遊景點泊車位需求激增而採取的為應付假日期間主要旅遊景點泊車位需求激增而採取的為應付假日期間主要旅遊景點泊車位需求激增而採取的為應付假日期間主要旅遊景點泊車位需求激增而採取的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 . 當局已檢討在假日或特別節慶，為應付主要旅遊景點泊

車位需求激增而採取的措施。目前大部分景點的泊車位問題

尚可控制，至於政府要特別注意的旅遊景點，檢討結果撮錄

於下表︰

地點
為應付假日期間泊車位需求激增而採取的措

施

海 灘 道 ( 淺 水
灣 )

考慮把目前供私家車使用的停車場 (現時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 )改為撥給旅遊巴士
使用。

中環碼頭 現 有 的 停 車 處 會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年 底 前 擴

建，以提供更多上落客貨車位。



-  C 4-

金紫荊廣場 灣仔渡輪碼頭廣場有額外的旅遊巴士臨時

泊車位，旅遊巴士亦可停泊在博覽道。

西貢烈士墓園 迄今據觀察所得，該處並未出現嚴重的泊

車和上落客貨問題。當局會應旅遊事務署

要求，研究可否在牌匾附近加設一個專供

旅遊巴士使用的停車處。

海洋公園 城巴公司已答應在旅遊旺季期間借出 2 個
位於海洋公園旁的巴士廠，供私家車停泊

之用。旅遊巴士司機應盡量使用 2 個位於
香葉道的收費停車場。此外，海洋公園正

與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商討使用香港仔警

署後面的巴士廠，供旅遊巴士停泊。

昂 坪 寶 蓮 寺

(天壇大佛 )
東涌道和深屈道是來往東涌與昂坪的唯一

行車通道，兩條道路均屬禁區範圍。當局

鼓勵遊客和渡假人士使用現有的公共交通

工具 (如專利巴士、大嶼山的士 )前 往寶蓮
寺，日後則可選用吊車前往該處。新的交

通總站已預留地方闢設足夠的泊車位，若

泊車位需求激增，也可應付。

赤 柱 ( 馬 坑 和
赤柱海灘 )

政府鼓勵市民在假日利用 11 條固定的專利
巴士路線前往該處 (分別由中環、華富、西
灣河、北角和尖沙咀東部開出 )，以及 4 條
專線小巴路線 (分別由馬坑、柴灣地鐵站、
銅鑼灣和香港仔開出 )。

司徒拔道瞭望

台

現行措施包括︰要求警方在瞭望台督導交

通，並呼籲旅遊巴士司機合作，保持司徒

拔道暢通無阻。政府已選定距離瞭望台約 2
公里 (或 6 分鐘車程 )的甘道，闢設 5 個非路
旁的旅遊巴士臨時泊車位。

沙田萬佛寺 如有需要，警方會實施特別的臨時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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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控制措施。

大埔林村許願

樹

為應付泊車位需求的激增，當局現正實施

下列交通／運輸管理措施︰由警方控制交

通；加強公共交通服務；沿林錦公路一段

路旁實施  “禁止停車 ” 限制，以避免交通
擠塞。

(c) 赤柱多層停車場連公共交通總站赤柱多層停車場連公共交通總站赤柱多層停車場連公共交通總站赤柱多層停車場連公共交通總站

3 . 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當局向委員 報在赤柱村道興建

一個有 240 個車位的多層停車場連公共交通總站的工程進
度，以及在該工程完成前當局實施的緩解措施，以應付泊車

及旅客交通需求。迄今，建築署已完成有關停車場連公共交

通總站的可行性初步研究連初步設計。這項工程計劃現列為

工務計劃的乙級工程，預計會在二零零二年年底提升為甲級

工程。二零零零一年九月，當局根據《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
償 )條例》的規定，就興建公共交通總站一事在憲報刊登公
告，其後接到四份反對書，現正由運輸署處理。二零零二年

三月，這項工程計劃提交城市規劃委員會的都會計劃小組委

員會審核；該小 組委員會對地下 停車場的設計表 示全力支

持。

4 . 建築署正為“設計及營造”的施工合約擬備招標文件。

清理地盤和遷移現有巴士總站等準備工程現正進行，預計主

要建造工程會在二零零三年展開，並在二零零五年竣工。

運輸署

二零零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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